i,ﬁ’%ﬁ‘ﬂb, SRR E
1114 B f§ + % $ 5495

__Fg&/\ R
F A A AR
S I
i U 4
Fre RIE A é@ﬁ
IFRARFRERAIEIRFETE > FRAENY FAR
111 #9 * 23p ﬂ\l‘foIIO ERFEF F2TI5 % - B 2 iLdkd4z

AR I A AR o S A2 £3 715D 3 EREA

RTINS

P

P22 g F Rias e o

P BPRRRE Y MY RINe o d PR A f 4R MR IR

R o d AR PR
{2 2d

i ARE G
4%¢if%4¥znﬁ%%w*$?’ «pfﬁ%P;;“f% I
B Al bR A VAP B AE LD AR A Ky
%é’ﬂﬁéz.’%i;*wz¥%0§¥hﬁﬂ&~$2ﬁﬁﬁl
iéméo*F%%aﬁﬁéﬁﬁi_ﬁﬁﬁﬁ%i’k&
$4361E 2 1 %35 PR T AP o A2 IR A Wrigg 4 b r A
(TR FFA ) F3wis o A A TF 3R A (TR
FFA) R EREAt ST L ARII2E]LT 6P &AL
F (R FE%D0F ) » g wmdhiE iER w0 LA s oo

AR A

- AP FFAARFAGR D PR A0 &7 P 28p 11pEE 0 B
2 e B000-005L g -0 28 (THIMNEE L ED ) 5 IRAT
%ﬁ%%%ﬂ¢v—ﬁ&wﬂv—ﬂ% wE T TAY LR
- BB T RIR U LEI AT T R A
sk B 55 000-000% i@ £ A4 @ (T%a_ﬂ& EE ) o

1

o

N -

Pe



Bev PRAR (T = HE D AW T B A A
" E I AR LR T R AL
%ﬁ’fﬁﬁéﬁkké@%’jiéﬁ

P S
MPEpFIrEF T o “'jS FRYATEN (TFE)146 855
AET 2T~ B 2 Y 900 m~#ﬁﬂéﬁ§1‘%ﬁa$10g 2
#F? irfb»wkv¥¢l T3 E % £65,308% > ALt
A 3 424, 447 m?#ﬁ"%”%x;%,z“l&l Exl W
B~ %23?‘ mh~ F191 E22 wmE s %193 #F - %195 0%
1 FER T B ARG A T A 424,447
p110 #107 12p A2 F 0 p ok - 48 L0063 F 2 14 - FF
S R T BRET R

= o~ FERARIL
(HRTARBHEENE T LA K TR —ﬁiiﬁgﬁﬁr%
i » Do+ FTARFRD "’%&ﬁlﬂm“”ﬁ""i)‘&

B RAERE o PR A AR B0 R h B R fmo s o
BRE TR QR R RFER B AL G

PERFFG > AEPIL apRFORPF o T ERIEE
A L TR AR RA T m EE R F) o b o AR

FIFAFHIPILETREATR 28 PR ATAH
B o

Bk 3w 4109 £8 2 26p p A Fradipe 18 B K
W10 #4 9 11px 234D 2 EFRB 7 il 5Pk
FEd e Fhue ¥ R AMAG 2 ek RV RR20g &~ 0 25
FIRAFRN IR A 4 W 9]

% 2H v R D HEP -

: F?' L] bR A RN A BE IR FRA BT 0 X AL IR IR A {F
BT 2 *f’iﬁ&ﬁﬁﬁ%»%mﬁﬁjﬁ’%m:@
B AR A 2R A IR B o AR ER A $- %2375 BHE
2B o AL PE A ERRER SRR o § e d pegR
FRA o FARHA PR kv R 2 E R R

%

2

(8
1’%%

W]

i



iy

Lﬁﬂggzﬁi’ﬂﬁufbki%ﬂﬁ’
%

2 E EIRLS B A R A ET F Ede Mk
FE D RFWAMAALG EA 0 L AR IR 0 A R
PR AL R A 230 B o P RERRH A L
TFA R AR PR A 146,927 Koo R A R Rz
FEER 5w oE

7]‘]5&14 S TEZ IR

- P
EAE A E R R TR DR A
SARE B A BRA BRI LHL o g

#F:‘?]?/4,Q:‘?’:#Eré?‘ili%—%z’%é;ﬁan’?\/éAdl
#

A iﬂ%?‘z L - R A "}i{z.— G e B (7o (e LR

RAL P AL B o A A FRG SRR
< f~ihw%%ﬁﬁﬁﬁ‘?ﬁﬁ%%@
£0F 0 03 FRALTEASR  FRAEIT &N a2
CUH R RHEA T ESE SR IR YU
2 P Aty E (LRBEFITEZ 19
‘ E~ %1477 2 %1497 ~ ¥153F 2 %1647 )
ERFMHACEFRBATRAB R BREE (LRT
X 52047 2 $295F ) 5 ¢ (11:48:13-11:48:16 » 4 1 ¢
ABEFAEWE PG 2T AN p - (Y 0



-2 ) ZHEBEFE DT R 11:48:16-11:48:18
MEPFABERAEBD S FF e BRI R PR
BAEALED > pFa L RINR pY LB B

- E ) LR R 11:48:18-11:48:19
FRFARRAER L RS PRI FADLE S REIIR LG
ARE BRI > REA L FA D F ) o AP AE
,@ﬁﬁ'ﬂiﬁﬁ§¢jﬁ4%%1$ﬁ%ﬁ*’@FU&
L i'&A ’W¢m%¢ii§%%4éi§¢’%ﬁﬁ5% » B AT
ﬁﬂ?ﬁ‘”‘ T RRGEFTRARLALE TRG A k

A ﬁﬁ“éréﬁﬁ“%#ﬁi%ﬂﬁiwﬁﬁj’ﬁé

EXRTF] BEE AT 2L > R A AR T

BEFTEA R AT AR : 12 s

FiL T pAE ] 2B R BIERE N T2 AR

Yr2 ikyy o FARFRP > ¢ 3 RIRTT

WA FTFA A L RTEFE ARG B EF R A TRBIE R

Boo A A LERTFIRAZFELFLFL AL A E

o TR FAZFOIRG T EE AR TAoT 0 P

A TR R 2 EM /f”if?ffﬁ; F2r A ﬁffﬁ??r,rg- ThP o
(D)7 2 & T A LRI ERE o MR T A TR A 4 2

g

r
(‘ﬂ
55

N
fen
[
-
BN

>~

T
)
Rt

i
%@a%é%ﬁ;@ngﬂﬁ’@éﬁTV@F“; s
SN N ARS SRR VLA

2
BAZRFIRAEARZEAFSE S F O RT A BRAMA L
Z A T o E R 2 £ N H193FEF1E B
195/ #1582 s 2 3 PP = o M/T*ujij PFA R RAEEAT
AEF o A it deT
1.%5:1,%5 1456, 855~ R 4
P%4ﬁ@$%m%iﬁ’aﬂﬁhﬁnﬁwF%4é@%
?igﬁuw*"x 7 “@bfhf“/aﬁiﬁ”fﬁ
AP FA L A RTA T e Fled W—(Q@%%¥
6lF ) »PUp 35+ REFE FFEFI7 BV HED
ﬁﬁﬁﬁ%ﬁWﬁ’;&%w%%%’mﬁuf%& A R AR

| S M B
SHe

_\‘\

~.

c

¥

)
]



fié‘%?«‘/%‘p 143}6 855 R4 o T
"%4 #\”‘”Lraw‘*i AP FA G RN E R T 2E

\

it

pat
[o]

N

PHAGRFEALH > mn AR ERAR L A E 4

4 E%;’I ) y#ﬁ.;’;ﬁb%'x ﬁ@)ﬁp?ﬂif A2 A2 B s ;—.ffa‘ﬁfz'g

;_JEL;F-, ,’g_/q_%' —ééﬁbl—rlfj iz X4 —p/,] ’;Ef T :1 $% ’ &ﬁ‘q

:%E%%%%ﬁi%ﬁ?&i»%ﬁﬁ&w&Wﬁé””Q@
7

B2 B R AR AT 4 o d MBFEFRRART
FHER LA PRRMT ARG ARF Y i‘ S A
v b3 A R o i 2T Rop @L&ﬂ%%ﬁ§9ii
¥ 154382 J Lloa FR) o EHRLT AL FRDETED S
Foh T35 ARAM3B Y | 2740 2 EFRLES Fh

TE & A RAELR T ’ﬁi%?u—azowm b R
A B Ra Y X245 A (20007x30 P x4 =24
)

AEA R &304

BAT AR X RT > RLFAMEL 2T F
Wﬁm%i?%’ﬁﬁiﬁﬁﬁﬁffigﬁ @wmmf
AZdvE AR B FA EARR s T ER AT
AT f@%ﬁ%%’”#*#é BEp o AR RA
Flh2oBERRE I HF g B2 g4k 2 7
li’ﬁﬂ~Fwﬁ\ﬁgﬁgjé%?%ﬁ@*—-uﬁ& T

2R Bk A2 519508 5 198w B R Rk 2 RE T 204
A2 453 ,Jf%-}g,—ﬁ ;}7% EH R IFA lefrTAL.;:v}ﬁﬁ
ARFREGET SRR GIHAM I RER T ARG

K
RBR2ZGE > AR FAGRIFAREHAN R E S TR
j%’i%%m%F%AWﬁiﬁﬁiﬁR%%%iﬁﬂi
REER KRR M3 ag2 Lo T4 22k, 5§
AERIAESE (LARE) ¥ iz Wk F i A5



K|

bE AR A Rk £30100, 000 P A BT IR BT
BRF o W INA 2 G RT RIE A o
St 74 e #30%2. 2 F B4
ﬁﬁ?i%4 %ﬂ’waﬁ*ﬁ% E B R R T
!ﬁgp PR ALFZL 0 A 521715 % 178 2 ﬂg v o :K#?Fé&#%frﬁt
FT\PPI?NFF S8 AR A e ’&E" 2 fEfl 0 R
%Eﬁ GATREEIZRETAFL 0 p 7 ab% éiﬂse%’wﬁ;
AZ A WERATANFIT IR ANH LG EA
iR ST 2 BBl T RE F21TiEE A ﬁ%%{NQ
(BB ERTIE LB F FIB25LH AR 0 SR) - AAR YR
LERAERD FIARRT 2 BPRREI R T
Pl2dm > mEAEBIBERETRTF] F o RBRIE AT
M SRR dRIT D F Liﬁgﬁiii%£ﬁifﬁ§€3ig
AR LT ST i HMUBRT > IHRIFAR
Ao RAFHERCFER TR &ﬂ"iéﬁi—é‘i’%iﬁﬁ
SO IPFABEG A > EARER AT IR FABET
0% ~ A 2% A & f 30%2 = 7 iE o
MRt > A R A2 R AT 4889, 755~ (3 &
FoFRE M 1456,85 g 24 ~42 2 5 % 2,900
At e £108 =488 9,750~ ) » ARFI A B E
BMEi%E’%iﬁ4%ﬁ%iﬁ%%%%E%ﬁ%i3
0% > g2-8 15 » F 27 A i f ¥Echdf 3 B2 0 BcdE 5 348 2, 829
~ (35 74:48589,755~ x T0%=345 2,829~ > f‘ﬁﬂi—&«”*
EHT M) e X RFRGIHEEFNTE FEIEGC S
3798 1,708~ » Fdopts 0 P AR miﬁi”?r
*52581,121~ -
ST AR SR RN ERARET S 2 M G R R
1251,121~ > 2 p110#107 12p A2 5 p ok » HF &
590 E 2 LA 0 5 F I o B EF o W AT
oA PRt o S &Bd > BA BT o RERD RIE

TR > A b AR A RS BERLEE

N nl—v}l

¢

%
“7':‘7 —1-,\“\‘ :_-\: (- 7—’5‘4 (“’



ST B Ao BRI RS Ko MRS A e FRR

aﬁﬁkﬂélé’ﬁ%%ﬁﬁﬂ’éﬁﬂﬁ’%@?ﬂi
T AR FH T T RACH D L3 At 3

AR SRR R ’J,%z;l'J/L/T‘ R LPANY S £
:L_a TEE e

¥
P
SF

1| 54 ._,3&;9%" Kﬁ-ﬂ{j ;)ﬁ,— L‘LL%KAJ\#FJ#%}%' i_]g 'f\ﬂ
¥

BT L EITEd > BB w A IR oo
SR AR LECRCE RN S 3 S L
P REFFSRE AL A2 5T AT STV - - &

(\.‘3
4k
N
@
£\
\ I
Pl
iy
Tl
-l
_\_\\
Ead
;m

N

ik
B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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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549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林程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吳義雄
訴訟代理人  白綉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9 月23日本院110 年度板簡字第271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經本院於112 年3 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
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附帶上訴，雖在被上訴人之上訴期間已滿，或曾捨棄上訴權或撤回上訴後，亦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亦規定甚明。本件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稱上訴人）上訴後，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民國112年1月6日具狀提起附帶上訴（見簡上卷第55頁），合於前揭法條規定，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109 年7 月28日11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本件自小客車），沿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往四川路一段方向直行，行經中山路一段與館前西路交叉口時欲行右轉至館前西路時，被上訴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件機車），適經四川路與館前西路路口時欲行左轉至館前西路，上訴人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且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自後方撞擊本件機車，致被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肩胛間挫傷、肋骨挫傷、雙膝、右肩、右肘擦傷、左遠端橈骨線性骨折等傷害，受有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46,855 元、看護費用24萬元、修車費用2,900 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之損害，扣除已領取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65,308元，被上訴人仍受有424,447 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 條之2 前段、第193 條、第195 條第1 項規定，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24,447 元，及自110 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　　
  ㈠依監視器錄影內容，可見本件機車從四川路一段左轉過斑馬線後，車頭向右穿越過快車道與慢車道的中線，進入慢車道與上訴人擦撞。上訴人剎車停於10公尺處的公車停靠前端，擦撞當下我車離中線還有段距離，現場警察檢查確認我車頭全無撞擊損傷，本件機車也無被撞擊的痕跡，且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認上訴人並無肇事原因。此外，被上訴人稱上訴人有移車到非肇事地點與事實不符，上訴人並未移車。
　㈡被上訴人109 年8 月26日自亞東醫院出院，過了8 個月後，於110 年4 月11日又去新北市立聯合醫院開刀住院，為何要又跑去聯合醫院。且富邦產險之保險最高可賠20萬元，但因上訴人提出的理賠條件不符，僅賠了91,000餘元，請求看護費24萬元卻未提出收據證明。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部分敗訴，並准就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就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另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主張略以：警員之道路交通事故照片及交通事故現場圖係錯誤的，致被上訴人的肇事責任始終被誤判，原審認定本人與有過失，令人難以心服，附帶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146,927 元。上訴人對附帶上訴之答辯聲明：駁回附帶上訴。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對於本件車禍有肇事原因而有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8款、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於109 年7 月28日11時許，駕駛本件自小客車，沿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往四川路一段方向直行，行經中山路一段與館前西路交叉口時欲行右轉至館前西路時，被上訴人騎乘本件機車，適經四川路與館前西路路口時欲行左轉至館前西路，上訴人本應注意車前狀況，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撞擊本件機車，致被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肩胛間挫傷、肋骨挫傷、雙膝、右肩、右肘擦傷、左遠端橈骨線性骨折、右肩挫傷脫臼等傷害，此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交通事故談話查訪紀錄表、現場及車損照片24張、診斷書、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59頁、第147頁至第149頁、第153頁至第164頁）。且經原審勘驗本件事發地點的監視器光碟，勘驗結果（見原審卷第294頁至第295頁）為：「11:48:13-11:48:16，被上訴人騎乘本件機車自畫面左下角出現，自四川路一段(往中山路一段方向)，左轉準備進入館前西路；11:48:16-11:48:18被上訴人騎乘本件機車，持續左轉進入館前西路。上訴人駕駛本件自小客車，自畫面右側出現，自中山路一段(往四川路一段方向)，右轉準備進入館前西路；11:48:18-11:48:19上訴人駕駛本件自小客車自被上訴人的右後方撞擊到被上訴人跟其所騎乘的機車，致使被上訴人車倒地」，是上訴人駕駛本件自小客車撞擊被上訴人騎乘之本件機車前，應可以注意到被上訴人，但疏未注意致發生撞擊，顯有過失，且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覆議意見書亦認為上訴人就本件車禍該當「右轉彎後變換車道未注意左側車輛」，而為肇事原因，雖與本院認定有所差異，然對於上訴人未注意到被上訴人本件機車部分認定相符，已足採信。至上訴人所辯稱系爭事故時本件小客車與中線有無距離等情，並非本院判斷之依據，有無撞擊痕跡，已有現場照片可佐，且如前述，初步分析研判表認定結果與本院不同，是上訴人所辯均難足採。是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之過失行為發生系爭交通事故，並致被上訴人受有前開傷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應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對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自明。
  ㈡按不法侵害他人身體或健康者，對被害人因此減少或喪失之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茲就被上訴人各項請求金額得否准許，分述如下：
  ⒈醫療費用14萬6,855元部分：
    上訴人於原審時並未爭執，雖於本院時主張被上訴人為何於亞東醫院出院後，又至新北市立聯合醫院開刀治療等語，然被上訴人已提出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診斷證明書（見原審卷第61頁），診斷內容為右側鎖骨植入物旁再次骨折，應可採認與本件車禍相關，為治療所必需，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醫療費用14萬6,855元部分，應有理由。
　⒉修車費用2,900元：
　　上訴人未有所爭執，被上訴人有提出相關單據以資佐證，應為可採。
　⒊看護費用24萬元：
　　上訴人於原審並未爭執，但於本院審理時辯稱被上訴人並未提出單據等語，然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上訴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據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醫囑「需專人照顧3個月」及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診斷書醫囑「需專人照顧1個月」，看護費用以一日2,000元計算，合計被上訴人得請求看護費用共24萬元（2000元×30日×4月＝24萬）。
  ⒋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被害人因身體、健康受侵害，致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者，雖亦得請求賠償，惟酌定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時，應斟酌被害人及加害人雙方之身份、資力、經濟狀況、加害程度、被害人所受痛苦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本件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致其身體受有傷害，已造成其生活起居之不便，精神、身體、健康及生活品質應均受有一定程度之痛苦及影響，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核屬有據。經查，被上訴人因上訴人之侵權行為受有前開傷害，歷經長期治療，足認精神上確實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屬有據，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因系爭車禍事故致傷所受之精神上痛苦與復原狀況，以及兩造之身分、資力等一切情狀，有財產、所得線上調查結果（見限閱卷）可佐，認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於100,000元範圍內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應負擔30%之與有過失：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間接被害人得請求賠償之請求權，自理論言，雖係固有之權利，然其權利係基於侵權行為之規定而發生，自不能不負擔直接被害人之過失，倘直接被害人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時，依公平之原則，亦應有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73年台再字第18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駕駛本件機車行至交岔路口，左轉彎後變換車道未注意右側車輛，亦為本件車禍事故肇事原因，有前開勘驗筆錄、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及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在卷可佐，堪以採信，至被上訴人辯稱其並無過失，未舉證已實其說，並無可採，是本件損害之發生及擴大，被上訴人與有過失，是本院審酌系爭車禍上訴人應負70%、被訴人應負30%之過失責任。
　㈣基此，被上訴人原得主張之請求金額為48萬9,755元(計算式:醫療費用14萬6,855元+看護費用24萬元+修車費用2,900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48萬9,755元)，然因被上訴人應負擔30%過失責任，就上訴人應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應該減免30%，經計算後，上訴人應負擔的損害賠償數額為34萬2,829元(計算式:48萬9,755元 x 70%=34萬2,82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又依法應該扣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已經填補損害之金額即9萬1,708元，經扣減後，上訴人應負擔的損害賠償責任為25萬1,121元。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51,121元，及自110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求及附帶上訴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前開應予准許部分，判決命上訴人給付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所持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被上訴人就原審駁回部分亦提起附帶上訴，請求上訴人再為給付，為無理由，原判決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附帶上訴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附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附帶上訴亦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陳幽蘭


                                    法  官  宋家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3   日
                                    書記官　張韶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549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林程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吳義雄

訴訟代理人  白綉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1 年9 月23日本院110 年度板簡字第271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經本院於112 年3 月15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

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附帶上訴，

    雖在被上訴人之上訴期間已滿，或曾捨棄上訴權或撤回上訴

    後，亦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同法

    第436條之1第3項亦規定甚明。本件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

    （下稱上訴人）上訴後，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

    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民國112年1月6日具狀提起附帶

    上訴（見簡上卷第55頁），合於前揭法條規定，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109 年7 月28日11時許，駕駛

    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本件自小客車），沿新

    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往四川路一段方向直行，行經中山路

    一段與館前西路交叉口時欲行右轉至館前西路時，被上訴人

    騎乘車牌號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件機車），適

    經四川路與館前西路路口時欲行左轉至館前西路，上訴人本

    應注意車前狀況，且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

    ，自後方撞擊本件機車，致被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肩胛

    間挫傷、肋骨挫傷、雙膝、右肩、右肘擦傷、左遠端橈骨線

    性骨折等傷害，受有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46,855 元、看

    護費用24萬元、修車費用2,900 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之損

    害，扣除已領取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65,308元，被上訴人

    仍受有424,447 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

    第2項前段、第191 條之2 前段、第193 條、第195 條第1 

    項規定，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24,447 元，及自11

    0 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　　

  ㈠依監視器錄影內容，可見本件機車從四川路一段左轉過斑馬

    線後，車頭向右穿越過快車道與慢車道的中線，進入慢車道

    與上訴人擦撞。上訴人剎車停於10公尺處的公車停靠前端，

    擦撞當下我車離中線還有段距離，現場警察檢查確認我車頭

    全無撞擊損傷，本件機車也無被撞擊的痕跡，且道路交通事

    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認上訴人並無肇事原因。此外，被上訴人

    稱上訴人有移車到非肇事地點與事實不符，上訴人並未移車

    。

　㈡被上訴人109 年8 月26日自亞東醫院出院，過了8 個月後，

    於110 年4 月11日又去新北市立聯合醫院開刀住院，為何要

    又跑去聯合醫院。且富邦產險之保險最高可賠20萬元，但因

    上訴人提出的理賠條件不符，僅賠了91,000餘元，請求看護

    費24萬元卻未提出收據證明。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部分敗訴，並准就勝訴部分得

    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就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聲明：原

    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另就其敗訴

    部分，提起附帶上訴，主張略以：警員之道路交通事故照片

    及交通事故現場圖係錯誤的，致被上訴人的肇事責任始終被

    誤判，原審認定本人與有過失，令人難以心服，附帶上訴聲

    明：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分，上

    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146,927 元。上訴人對附帶上訴之答

    辯聲明：駁回附帶上訴。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對於本件車禍有肇事原因而有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

    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

    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

    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8款、第94條第3項定有明

    文。

　⒉上訴人於109 年7 月28日11時許，駕駛本件自小客車，沿新

    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往四川路一段方向直行，行經中山路

    一段與館前西路交叉口時欲行右轉至館前西路時，被上訴人

    騎乘本件機車，適經四川路與館前西路路口時欲行左轉至館

    前西路，上訴人本應注意車前狀況，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

    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

    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撞擊本件機車，

    致被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肩胛間挫傷、肋骨挫傷、雙膝

    、右肩、右肘擦傷、左遠端橈骨線性骨折、右肩挫傷脫臼等

    傷害，此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㈠、㈡、交通事故談話查訪紀錄表、現場及車損照片24張、診

    斷書、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

    59頁、第147頁至第149頁、第153頁至第164頁）。且經原審

    勘驗本件事發地點的監視器光碟，勘驗結果（見原審卷第29

    4頁至第295頁）為：「11:48:13-11:48:16，被上訴人騎乘

    本件機車自畫面左下角出現，自四川路一段(往中山路一段

    方向)，左轉準備進入館前西路；11:48:16-11:48:18被上訴

    人騎乘本件機車，持續左轉進入館前西路。上訴人駕駛本件

    自小客車，自畫面右側出現，自中山路一段(往四川路一段

    方向)，右轉準備進入館前西路；11:48:18-11:48:19上訴人

    駕駛本件自小客車自被上訴人的右後方撞擊到被上訴人跟其

    所騎乘的機車，致使被上訴人車倒地」，是上訴人駕駛本件

    自小客車撞擊被上訴人騎乘之本件機車前，應可以注意到被

    上訴人，但疏未注意致發生撞擊，顯有過失，且新北市車輛

    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覆議意見書亦認為上訴人就本件車

    禍該當「右轉彎後變換車道未注意左側車輛」，而為肇事原

    因，雖與本院認定有所差異，然對於上訴人未注意到被上訴

    人本件機車部分認定相符，已足採信。至上訴人所辯稱系爭

    事故時本件小客車與中線有無距離等情，並非本院判斷之依

    據，有無撞擊痕跡，已有現場照片可佐，且如前述，初步分

    析研判表認定結果與本院不同，是上訴人所辯均難足採。是

    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之過失行為發生系爭交通事故，並致

    被上訴人受有前開傷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應依侵

    權行為法律關係對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自明。

  ㈡按不法侵害他人身體或健康者，對被害人因此減少或喪失之

    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

    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茲就被上訴人各項請求金額得否

    准許，分述如下：

  ⒈醫療費用14萬6,855元部分：

    上訴人於原審時並未爭執，雖於本院時主張被上訴人為何於

    亞東醫院出院後，又至新北市立聯合醫院開刀治療等語，然

    被上訴人已提出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診斷證明書（見原審卷第

    61頁），診斷內容為右側鎖骨植入物旁再次骨折，應可採認

    與本件車禍相關，為治療所必需，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

    償醫療費用14萬6,855元部分，應有理由。

　⒉修車費用2,900元：

　　上訴人未有所爭執，被上訴人有提出相關單據以資佐證，應

    為可採。

　⒊看護費用24萬元：

　　上訴人於原審並未爭執，但於本院審理時辯稱被上訴人並未

    提出單據等語，然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

    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

    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

    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

    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

    向上訴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

    第154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據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

    醫囑「需專人照顧3個月」及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診斷書醫囑

    「需專人照顧1個月」，看護費用以一日2,000元計算，合計

    被上訴人得請求看護費用共24萬元（2000元×30日×4月＝24萬

    ）。

  ⒋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被害人因身體、健康受侵害，致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者，

    雖亦得請求賠償，惟酌定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時，應斟酌被害

    人及加害人雙方之身份、資力、經濟狀況、加害程度、被害

    人所受痛苦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本件原告

    因本件車禍事故致其身體受有傷害，已造成其生活起居之不

    便，精神、身體、健康及生活品質應均受有一定程度之痛苦

    及影響，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

    產上之損害，核屬有據。經查，被上訴人因上訴人之侵權行

    為受有前開傷害，歷經長期治療，足認精神上確實受有相當

    程度之痛苦，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屬

    有據，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因系爭車禍事故致傷所受之精神上

    痛苦與復原狀況，以及兩造之身分、資力等一切情狀，有財

    產、所得線上調查結果（見限閱卷）可佐，認被上訴人請求

    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於100,000元範圍內洵屬有據，應予

    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應負擔30%之與有過失：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間接被

    害人得請求賠償之請求權，自理論言，雖係固有之權利，然

    其權利係基於侵權行為之規定而發生，自不能不負擔直接被

    害人之過失，倘直接被害人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時

    ，依公平之原則，亦應有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

    最高法院73年台再字第18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駕

    駛本件機車行至交岔路口，左轉彎後變換車道未注意右側車

    輛，亦為本件車禍事故肇事原因，有前開勘驗筆錄、新北市

    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及鑑定覆議會覆議

    意見書在卷可佐，堪以採信，至被上訴人辯稱其並無過失，

    未舉證已實其說，並無可採，是本件損害之發生及擴大，被

    上訴人與有過失，是本院審酌系爭車禍上訴人應負70%、被

    訴人應負30%之過失責任。

　㈣基此，被上訴人原得主張之請求金額為48萬9,755元(計算式:

    醫療費用14萬6,855元+看護費用24萬元+修車費用2,900元+

    精神慰撫金10萬元=48萬9,755元)，然因被上訴人應負擔30%

    過失責任，就上訴人應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應該減免30%，

    經計算後，上訴人應負擔的損害賠償數額為34萬2,829元(計

    算式:48萬9,755元 x 70%=34萬2,82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

    入)。又依法應該扣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已經填補損害之金

    額即9萬1,708元，經扣減後，上訴人應負擔的損害賠償責任

    為25萬1,121元。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

    給付251,121元，及自110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

    求及附帶上訴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前開應予

    准許部分，判決命上訴人給付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所

    持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另被上訴人就原審駁回部分亦提起附帶上訴，請求上訴人

    再為給付，為無理由，原判決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無違誤，附帶上訴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附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附帶上訴亦為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陳幽蘭



                                    法  官  宋家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3   日

                                    書記官　張韶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簡上字第549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林程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吳義雄

訴訟代理人  白綉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9 月23日本院110 年度板簡字第271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經本院於112 年3 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

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附帶上訴，雖在被上訴人之上訴期間已滿，或曾捨棄上訴權或撤回上訴後，亦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於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亦規定甚明。本件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稱上訴人）上訴後，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民國112年1月6日具狀提起附帶上訴（見簡上卷第55頁），合於前揭法條規定，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109 年7 月28日11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本件自小客車），沿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往四川路一段方向直行，行經中山路一段與館前西路交叉口時欲行右轉至館前西路時，被上訴人騎乘車牌號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件機車），適經四川路與館前西路路口時欲行左轉至館前西路，上訴人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且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自後方撞擊本件機車，致被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肩胛間挫傷、肋骨挫傷、雙膝、右肩、右肘擦傷、左遠端橈骨線性骨折等傷害，受有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46,855 元、看護費用24萬元、修車費用2,900 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之損害，扣除已領取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65,308元，被上訴人仍受有424,447 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191 條之2 前段、第193 條、第195 條第1 項規定，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424,447 元，及自110 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　　

  ㈠依監視器錄影內容，可見本件機車從四川路一段左轉過斑馬線後，車頭向右穿越過快車道與慢車道的中線，進入慢車道與上訴人擦撞。上訴人剎車停於10公尺處的公車停靠前端，擦撞當下我車離中線還有段距離，現場警察檢查確認我車頭全無撞擊損傷，本件機車也無被撞擊的痕跡，且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認上訴人並無肇事原因。此外，被上訴人稱上訴人有移車到非肇事地點與事實不符，上訴人並未移車。

　㈡被上訴人109 年8 月26日自亞東醫院出院，過了8 個月後，於110 年4 月11日又去新北市立聯合醫院開刀住院，為何要又跑去聯合醫院。且富邦產險之保險最高可賠20萬元，但因上訴人提出的理賠條件不符，僅賠了91,000餘元，請求看護費24萬元卻未提出收據證明。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部分勝訴、部分敗訴，並准就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就敗訴部分不服提起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另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主張略以：警員之道路交通事故照片及交通事故現場圖係錯誤的，致被上訴人的肇事責任始終被誤判，原審認定本人與有過失，令人難以心服，附帶上訴聲明：原判決不利於被上訴人之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146,927 元。上訴人對附帶上訴之答辯聲明：駁回附帶上訴。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對於本件車禍有肇事原因而有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8款、第94條第3項定有明文。

　⒉上訴人於109 年7 月28日11時許，駕駛本件自小客車，沿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往四川路一段方向直行，行經中山路一段與館前西路交叉口時欲行右轉至館前西路時，被上訴人騎乘本件機車，適經四川路與館前西路路口時欲行左轉至館前西路，上訴人本應注意車前狀況，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撞擊本件機車，致被上訴人人車倒地，並受有肩胛間挫傷、肋骨挫傷、雙膝、右肩、右肘擦傷、左遠端橈骨線性骨折、右肩挫傷脫臼等傷害，此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交通事故談話查訪紀錄表、現場及車損照片24張、診斷書、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7頁至第19頁、第59頁、第147頁至第149頁、第153頁至第164頁）。且經原審勘驗本件事發地點的監視器光碟，勘驗結果（見原審卷第294頁至第295頁）為：「11:48:13-11:48:16，被上訴人騎乘本件機車自畫面左下角出現，自四川路一段(往中山路一段方向)，左轉準備進入館前西路；11:48:16-11:48:18被上訴人騎乘本件機車，持續左轉進入館前西路。上訴人駕駛本件自小客車，自畫面右側出現，自中山路一段(往四川路一段方向)，右轉準備進入館前西路；11:48:18-11:48:19上訴人駕駛本件自小客車自被上訴人的右後方撞擊到被上訴人跟其所騎乘的機車，致使被上訴人車倒地」，是上訴人駕駛本件自小客車撞擊被上訴人騎乘之本件機車前，應可以注意到被上訴人，但疏未注意致發生撞擊，顯有過失，且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覆議意見書亦認為上訴人就本件車禍該當「右轉彎後變換車道未注意左側車輛」，而為肇事原因，雖與本院認定有所差異，然對於上訴人未注意到被上訴人本件機車部分認定相符，已足採信。至上訴人所辯稱系爭事故時本件小客車與中線有無距離等情，並非本院判斷之依據，有無撞擊痕跡，已有現場照片可佐，且如前述，初步分析研判表認定結果與本院不同，是上訴人所辯均難足採。是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之過失行為發生系爭交通事故，並致被上訴人受有前開傷害，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上訴人應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對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自明。

  ㈡按不法侵害他人身體或健康者，對被害人因此減少或喪失之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茲就被上訴人各項請求金額得否准許，分述如下：

  ⒈醫療費用14萬6,855元部分：

    上訴人於原審時並未爭執，雖於本院時主張被上訴人為何於亞東醫院出院後，又至新北市立聯合醫院開刀治療等語，然被上訴人已提出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診斷證明書（見原審卷第61頁），診斷內容為右側鎖骨植入物旁再次骨折，應可採認與本件車禍相關，為治療所必需，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醫療費用14萬6,855元部分，應有理由。

　⒉修車費用2,900元：

　　上訴人未有所爭執，被上訴人有提出相關單據以資佐證，應為可採。

　⒊看護費用24萬元：

　　上訴人於原審並未爭執，但於本院審理時辯稱被上訴人並未提出單據等語，然按親屬代為照顧被害人之起居，固係基於親情，但親屬看護所付出之勞力並非不能評價為金錢，雖因二者身分關係而免除被害人之支付義務，惟此種基於身分關係之恩惠，自不能加惠於加害人。故由親屬看護時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仍應認被害人受有相當於看護費之損害，得向上訴人請求賠償，始符公平原則（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據亞東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醫囑「需專人照顧3個月」及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診斷書醫囑「需專人照顧1個月」，看護費用以一日2,000元計算，合計被上訴人得請求看護費用共24萬元（2000元×30日×4月＝24萬）。

  ⒋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被害人因身體、健康受侵害，致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者，雖亦得請求賠償，惟酌定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時，應斟酌被害人及加害人雙方之身份、資力、經濟狀況、加害程度、被害人所受痛苦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本件原告因本件車禍事故致其身體受有傷害，已造成其生活起居之不便，精神、身體、健康及生活品質應均受有一定程度之痛苦及影響，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核屬有據。經查，被上訴人因上訴人之侵權行為受有前開傷害，歷經長期治療，足認精神上確實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即屬有據，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因系爭車禍事故致傷所受之精神上痛苦與復原狀況，以及兩造之身分、資力等一切情狀，有財產、所得線上調查結果（見限閱卷）可佐，認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精神慰撫金於100,000元範圍內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

  ㈢被上訴人應負擔30%之與有過失：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間接被害人得請求賠償之請求權，自理論言，雖係固有之權利，然其權利係基於侵權行為之規定而發生，自不能不負擔直接被害人之過失，倘直接被害人於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時，依公平之原則，亦應有民法第217條過失相抵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73年台再字第18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駕駛本件機車行至交岔路口，左轉彎後變換車道未注意右側車輛，亦為本件車禍事故肇事原因，有前開勘驗筆錄、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及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在卷可佐，堪以採信，至被上訴人辯稱其並無過失，未舉證已實其說，並無可採，是本件損害之發生及擴大，被上訴人與有過失，是本院審酌系爭車禍上訴人應負70%、被訴人應負30%之過失責任。

　㈣基此，被上訴人原得主張之請求金額為48萬9,755元(計算式:醫療費用14萬6,855元+看護費用24萬元+修車費用2,900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48萬9,755元)，然因被上訴人應負擔30%過失責任，就上訴人應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應該減免30%，經計算後，上訴人應負擔的損害賠償數額為34萬2,829元(計算式:48萬9,755元 x 70%=34萬2,82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又依法應該扣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已經填補損害之金額即9萬1,708元，經扣減後，上訴人應負擔的損害賠償責任為25萬1,121元。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51,121元，及自110年10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求及附帶上訴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前開應予准許部分，判決命上訴人給付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所持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被上訴人就原審駁回部分亦提起附帶上訴，請求上訴人再為給付，為無理由，原判決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附帶上訴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附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附帶上訴亦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陳幽蘭



                                    法  官  宋家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3   日

                                    書記官　張韶安　



